
 
 

附表 

序號 貨品號列 貨品中文名稱 

1 1501.10.00.00-0 第 0209或 1503節除外之熟豬油 

2 1501.20.00.00-8 第 0209或 1503節除外之其他豬脂 

3 1501.90.00.00-3 第 0209節除外之禽脂 

4 1502.10.10.00-7 第 1503節除外之牛、羊脂，已熬製，酸價不超過 1 

5 1502.10.20.00-5 第 1503節除外之牛、羊脂，巳熬製，酸價超過 1 

6 1502.90.00.00-2 第 1503節除外之牛、羊脂，未熬製 

7 1503.00.11.00-7 豬、牛、羊硬脂，酸價不超過 1 

8 1503.00.12.00-6 豬、牛、羊硬脂，酸價超過 1 

9 1503.00.21.00-5 豬、牛、羊脂油，酸價不超過 1 

10 1503.00.22.00-4 豬、牛、羊脂油，酸價超過 1 

11 1504.10.00.00-7 魚肝油及其餾分物 

12 1504.20.00.00-5 魚類油脂及其餾分物（魚肝油除外） 

13 1504.30.00.00-3 水產哺乳動物之油脂及其餾分物 

14 1506.00.10.00-5 蛋黃油 

15 1506.00.20.00-3 骨髓油 

16 1506.00.90.10-6 鱉（甲魚）脂肪 

17 1506.00.90.90-9 其他動物油及脂 

18 1507.10.00.00-4 粗製大豆（黃豆）油，不論是否去膠質者 

19 1507.90.00.00-7 精製大豆（黃豆）油及其餾分物 

20 1508.10.00.00-3 粗製花生油 

21 1508.90.00.00-6 精製花生油及其餾分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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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貨品號列 貨品中文名稱 

22 1509.20.00.00-0 特級初榨橄欖油 

23 1509.30.00.00-8 初榨橄欖油 

24 1509.40.00.00-6 其他初榨橄欖油 

25 1509.90.00.00-5 精製橄欖油及其餾分物 

26 1510.10.00.00-9 粗製橄欖果渣油 

27 1510.90.00.00-2 

其他油類及其餾分物，僅由橄欖所提煉，不論是否精煉

但未經化學改質，包括本節與第 1509 節之油類或其餾

分物混合者 

28 1511.10.00.00-8 粗製棕櫚油 

29 1511.90.00.00-1 精製棕櫚油及其餾分物 

30 1512.11.10.00-4 粗製葵花子油 

31 1512.11.20.00-2 粗製紅花子油 

32 1512.19.10.00-6 精製葵花子油及其餾分物 

33 1512.19.20.00-4 精製紅花子油及其餾分物 

34 1512.21.00.00-4 粗製棉子油，不論是否去除棉子醇者 

35 1512.29.00.00-6 精製棉子油及其餾分物 

36 1513.11.00.00-5 粗製椰子（乾椰子肉）油 

37 1513.19.00.00-7 精製椰子（乾椰子肉）油及其餾分物 

38 1513.21.10.00-1 粗製棕櫚仁油 

39 1513.21.20.00-9 粗製巴巴樹油 

40 1513.29.10.00-3 精製棕櫚仁油及其餾分物 

41 1513.29.20.00-1 精製巴巴樹油及其餾分物 

42 1514.11.00.10-2 低芥子酸之粗製油菜子油 

43 1514.19.00.00-6 低芥子酸之精製油菜子油及其餾分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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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貨品號列 貨品中文名稱 

44 1514.91.10.00-5 其他粗製之油菜子油 

45 1514.91.20.00-3 粗製芥子油 

46 1514.99.10.00-7 其他精製油菜子油及其餾分物 

47 1514.99.20.00-5 精製芥子油及其餾分物 

48 1515.11.00.00-3 粗製亞麻仁油 

49 1515.19.00.00-5 精製亞麻仁油及其餾分物 

50 1515.21.00.00-1 粗製玉米油 

51 1515.29.00.00-3 精製玉米油及其餾分物 

52 1515.30.00.00-0 篦麻油及其餾分物 

53 1515.50.00.00-5 芝麻油及其餾分物 

54 1515.60.00.00-3 微生物油脂及其餾分物 

55 1515.90.10.00-5 荷荷巴油及其餾分物 

56 1515.90.20.00-3 桐油及其餾分物 

57 1515.90.90.10-6 罌粟子油及其餾分物 

58 1515.90.90.90-9 其他固定性植物油脂及其餾分物 

59 1516.10.11.00-0 動物油脂及其餾分物，酸價不超過 1 

60 1516.10.12.00-9 魚油，酸價不超過 1 

61 1516.10.21.00-8 動物油脂及其餾分物，酸價超過 1 

62 1516.10.22.00-7 魚油，酸價超過 1 

63 1516.20.11.00-8 植物油脂及其餾分物，酸價不超過 0.6 

64 1516.20.12.00-7 棕櫚油及棕櫚核油，酸價不超過 0.6 

65 1516.20.20.00-7 植物油脂及其餾分物，酸價超過 0.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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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貨品號列 貨品中文名稱 

66 1516.30.00.00-9 微生物油脂及其餾分物 

67 1517.10.00.00-2 人造奶油，液態人造奶油除外 

68 1517.90.10.00-3 液態人造奶油 

69 1517.90.20.00-1 酥脆油 

70 1517.90.90.00-6 

本章其他各種動植物或微生物油脂或其餾分物製成之

可食用混合品或調製品，第 1516 節食用油脂或其餾分

物除外 

71 1518.00.10.00-1 沸製亞麻仁油 

72 1518.00.20.00-9 脫水蓖麻油 

73 1518.00.30.00-7 氧化亞麻仁油 

74 1518.00.40.00-5 環氧大豆（黃豆）油 

75 1518.00.90.00-4 

其他沸製、氧化、脫水、硫化、吹製，在真空中或惰性

氣體中行聚合化或經其他化學方法改質之動植物或微

生物油脂及其餾分物，但不包括第 1516節所列產品 

76 1520.00.00.00-9 粗製甘油；甘油水溶液及甘油鹼液 

77 1521.10.00.00-6 植物蠟，不論已否精製或著色 

78 1521.90.10.00-7 蜂蠟（黃蠟），無論已否精製或著色 

79 1522.00.10.00-5 鞣革餘油 

80 1522.00.20.00-3 其他油脂及動植物蠟經加工處理後所餘之殘渣 

81 3823.19.20.00-4 動物性油脂精製所得之酸性油 

82 3823.19.30.00-2 植物性油脂精製所得之酸性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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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聯 國際貿易署留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頁數：  之  ） 

 
 

  經濟部國際貿易署 

油脂輸入許可文件申請書 
證 號  

核 發 日 期  有效日期  

進

口

人 

中英文名稱  

地址  

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負 責 人  聯 絡 人  

電子郵件  聯絡電話  

進口人切結： 

1.進口非屬應向衛生福利部、農業部、經濟部能源署、經濟部產業發 

展署等相關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文件之油脂。 

2.輸入油脂儲放於符合消防安全之處所，其運送、儲存、分裝、使用， 

如有導致污染、災害之情事，願自負全責。 

3.依「進口人申請輸入油脂許可文件作業要點」第 7點規定辦理。 

4.本許可文件相關資料將存檔列管 5 年(含)。 

5.本許可文件所填各欄資訊已據實填報，如有違背或涉及違法，願接 

受貿易署依貿易法及相關法規議處。 

附件名稱： 

1.申請書。 

2.型錄或產品說明書。 

3.輸入油脂用途及流向切結書。 

4.交易證明文件。 

5.其他經貿易署指定之證明文件。 

進口人簽章：（請加蓋公司大小章） 

項次 貨品分類號列 貨品明細(名稱、型號、規格) 數量/單位 金額(單價條件) 生產國別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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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聯 進口人留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頁數：   之   ） 

 
 

 

經濟部國際貿易署 

油脂輸入許可文件申請書 
證 號  

核 發 日 期  有效日期  

進

口

人 

中英文名稱  

地址  

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負 責 人  聯 絡 人  

電子郵件  聯絡電話  

進口人切結： 

1.進口非屬應向衛生福利部、農業部、經濟部能源署、經濟部產業發 

展署等相關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文件之油脂。 

2.輸入油脂儲放於符合消防安全之處所，其運送、儲存、分裝、使用， 

如有導致污染、災害之情事，願自負全責。 

3.依「進口人申請輸入油脂許可文件作業要點」第 7點規定辦理。 

4.本許可文件相關資料將存檔列管 5 年(含)。 

5.本許可文件所填各欄資訊已據實填報，如有違背或涉及違法，願接 

受貿易署依貿易法及相關法規議處。 

附件名稱： 

1.申請書。 

2.型錄或產品說明書。 

3.輸入油脂用途及流向切結書。 

4.交易證明文件。 

5.其他經貿易署指定之證明文件。 

進口人簽章：（請加蓋公司大小章） 

項次 貨品分類號列 貨品明細(名稱、型號、規格) 數量/單位 金額(單價條件) 生產國別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   卷　第   期　　        　　財政經濟篇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29卷　第224期　　20231127　　財政經濟篇



第 3聯 海關通關留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頁數：   之   ） 

 
 

 

經濟部國際貿易署油脂輸入許可文件 證 號  

核 發 日 期  有效日期  

進

口

人 

中英文名稱  

地址  

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負 責 人  聯 絡 人  

電子郵件  聯絡電話  

進口人切結： 

1.進口非屬應向衛生福利部、農業部、經濟部能源署、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等相關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文件之油脂。 

2.輸入油脂儲放於符合消防安全之處所，其運送、儲存、分裝、使用，如有導致污染、災害之情事，願自負全責。 

3.依「進口人申請輸入油脂許可文件作業要點」第 7點規定辦理。 

4.本許可文件相關資料將存檔列管 5 年(含)。 

5.本許可文件所填各欄資訊已據實填報，如有違背或涉及違法，願接受貿易署依貿易法及相關法規議處。 

項次 貨品分類號列 貨品明細(名稱、型號、規格) 數量/單位 金額(單價條件) 生產國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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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聯 國際貿易署留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頁數：   之  ） 

 
 

 

 輸入油脂用途及流向切結書 

證 號  

核發日期  

進口人切結： 

1.本許可文件副本將存檔列管 5年(含)。 

2.本許可文件所填各欄資訊已據實填報，如有違背或涉及違法，願接受貿易署依貿易法及相關法規議處。 

進口人簽章：（請加蓋公司大小章） 

項次 數量/單位 用途說明 貨品流向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附件二 

 

 要點附件二 

 要點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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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聯 進口人留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頁數：   之  ） 

 
 

 輸入油脂用途及流向切結書 

證 號  

核發日期  

進口人切結： 

1.本許可文件副本將存檔列管 5年(含)。 

2.本許可文件所填各欄資訊已據實填報，如有違背或涉及違法，願接受貿易署依貿易法及相關法規議處。 

進口人簽章：（請加蓋公司大小章） 

項次 數量/單位 用途說明 貨品流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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